无锡市社保补贴退还告知书

陈伟忠（身份证号码：3202***********534）：

根据市级部门下发疑点数据，经系统查询，陈伟忠（身份证号码：3202***********534）存在以下情况：2023年2月至2024年1月，其在无锡申请领取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5703.61元，因陈伟忠在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期间担任无锡金源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根据《关于印发无锡市区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补贴经办规则和灵活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经办规则的通知》（锡劳就管〔2025〕10号）相关规定，担任市场主体出资人、负责人（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除外）、法定代表人、股东（不包括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应停发社保补贴。因此陈伟忠在2023年2月至2024年1月期间不符合领取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条件。
根据《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第八十九条“对骗取补贴、奖励资金的单位和个人，由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 现我单位决定向你追退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5703.61元。请在接到本通知10个工作日内，将违规领取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共5703.61元退回至下列账户。逾期未退的，本单位将基于事实，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请相关部门启动行政执法程序，向你单位追回不当所得。届时，除退还上述款项外，可能还将面临受到行政处罚、列入失信名单等风险。

退款户名：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 

账    号：32050161543600000604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联系地点：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200号A幢901室
联系电话：0510-85215736
                        无锡市新吴区劳动保障管理中心
                               2025年9月9日

无锡市社保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退还记录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个人姓名
	

	单位代码/个人代码
	

	单位机构代码/个人身份证号
	

	补贴类别
	
	原资金支出渠道
	

	补贴起止年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应退补贴金额
	元
	已退补贴金额
	元

	退还到账时间
	

	未退还情况说明
	（联系不上、联系上但拒不退还）

	上门追退人员
	
	上门时间
	

	上门地点
	
	上门次数
	

	上门情况基本
描述
	


填报人：（签名）                           填报日期：
	无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办公室                             2024年10月 8日印发


